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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絡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 


@請於 114年5月30日(星期五)前將報名資料送至公所民政課(逾時不候) 需檢附選手健康證明書， 若要下場比賽者，職稱須為『選手』因需上網報名，字跡勿潦草。
@戶籍規定： （一）凡中華民國國民於 114年1月30日前在雲林縣境內有設籍者，至比賽前不得遷出遷入，因入學升學因素得報名，不在此限，比賽時須出具證明。 （二）國小組應 113 學年度第二學期有註冊之在籍學生。 六、年齡規定：依各種類競賽技術規程規定。 
@身體狀況：參加比賽必須確保選手身體健康，否則不予下場參加比賽。
@參賽證件：參加比賽時應攜帶身份證正本或戶籍謄本(戶口名簿)以備檢查。國
@交通費：應按出差必經之順路計算之；搭乘便車者，不得報支交通費。
@各競賽種類各組別註冊須達 3 個單位（含）以上，且報名人數男女合計須達 40 人，始辦理比賽。
